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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唐山

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唐山三

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

明书》、《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唐山三友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审计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

的专业意见以及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化工”、“发行人”或

“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受托管理人”）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平安证券书面许可，本报告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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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3年末，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由平安证券担任受托管

理人的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债券名称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22三友 01
债券代码 137825.SH
起息日 2022年 9月 27日
到期日 2025年 9月 27日
债券余额 9
截止报告期末的利率 3.50%

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交易场所 上交所

主承销商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适用的交易机制 匹配成交、点击成交、询价成交、竞买成交和协商成交

是否存在终止上市或者挂牌

转让的风险及其应对措施
不适用

债券名称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23三友 01
债券代码 115124.SH
起息日 2023年 5月 25日
到期日 2026年 5月 25日
债券余额 5
截止报告期末的利率 3.68%

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交易场所 上交所

主承销商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适用的交易机制 匹配成交、点击成交、询价成交、竞买成交和协商成交

是否存在终止上市或者挂牌

转让的风险及其应对措施
不适用

债券名称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 23三友 02
债券代码 240093.SH
起息日 2023年 10月 23日
到期日 2026年 10月 23日
债券余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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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报告期末的利率 3.60%

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交易场所 上交所

主承销商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适用的交易机制 匹配成交、点击成交、询价成交、竞买成交和协商成交

是否存在终止上市或者挂牌

转让的风险及其应对措施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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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

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大

事项，按月定期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各项信息资

料。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会对债券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报告期内，

受托管理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

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二、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22三友 01”、“23三友 01”和“23三友 02”无增信措施。

三、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

存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受托管理人及时向发

行人传达法律法规规定、监管政策要求和市场典型案例，提示按照注册用途合法

合规使用募集资金。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募集说明书所列用途一

致。

四、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正常履职。受托管理人按照《受托管理协议》《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履行受托管理职责，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 1次重大事项，

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1次。具体情况如下：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

况
信息披露情况

董事、监事发生

变动

发行人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其中张宝峰先

生、张运强先生、雷世军先生为新任非独立

董事；卢桂女士、高吉轩先生为新任独立董

事；赵敬民先生、刘奕萌女士为新任股东代

表监事；张兆云先生、张建华先生为新任职

工代表监事。并选举王春生先生担任发行人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董维成先生、张作功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

度重大事项排查和

关注发行人信息披

露事项等方式获悉

该重大事项，并及

时开展了进一步核

查。通过询问发行

就此事项，发

行人披露了临

时公告，受托

管理人披露了

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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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担任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周

金柱先生为发行人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

该重大事项属实，

并及时发布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存在临时受托管理报告披露滞后的情况，受托管理人

将进一步加强对发行人重大事项监控，按时披露受托管理报告。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召开持有人会议。

五、督促履约

报告期内，平安证券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

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平安证券后续将持续关注发行人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事项情况以及其

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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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春生

注册资本 2,064,349,448.00元
实缴资本 2,064,349,448.00元
设立（工商注册）日期 1999年12月2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200721620963C
住所（注册地） 河北省唐山市南堡开发区

邮政编码 063305
所属行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经营范围

纯碱、食用添加剂碳酸钠、轻质碳酸钙、工业液体氯

化钙、工业二水氯化钙、无水氯化钙、融雪剂生产、

销售；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销售；盐石膏的生产、

销售及技术推广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和技术的

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

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化工机械设备制造、维修（许

可项目除外）、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普通货运；货

物装卸；两碱工业盐销售；房屋租赁；煤炭批发；电

力销售业务；火力发电；热力生产和供应；饮料生产

和销售；工业用水的生产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电话及传真号码
电话：0315-8519078
传真：0315-8511006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及其职位与联

系方式
刘印江/董事会秘书/0315-8519078

二、发行人2023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是拥有纯碱、粘胶短纤、氯碱、有机硅四大主业配套热电、原盐、碱石、

物流、国际贸易等业务协调发展的大型化工化纤企业集团。主要从事粘胶短纤维、

纯碱、烧碱、聚氯乙烯、混合甲基环硅氧烷等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产品主要

用于纺织、玻璃、有色金属冶炼、合成洗涤剂、化学建材等行业。

发行人2023年共生产纯碱337.80万吨，同比增长3.52%；粘胶短纤维75.14万

吨，同比增长15.57%；烧碱48.09万吨，同比减少4.72%；PVC39.66万吨，同比增

长3.31%，有机硅环体10.64万吨，同比减少11.19%。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219.20

亿元，同比减少7.43%；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5.66亿元，同比减少42.79%。

最近两年，发行人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分产品
2023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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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产品
2023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纯碱 772,046.26 462,242.81 40.13 812,651.24 529,323.65 34.86
粘胶短纤维 912,671.02 857,846.67 6.01 855,634.23 853,067.87 0.3
聚氯乙烯树脂 217,877.13 262,479.41 -20.47 260,661.91 298,952.21 -14.69
电 20,771.14 13,741.18 33.84 21,067.73 18,660.14 11.43
蒸汽 129,029.56 99,361.55 22.99 111,446.77 97,734.29 12.3
烧碱 129,957.98 54,563.58 58.01 163,680.38 60,842.07 62.83
二甲基硅氧烷

混合环体
90,256.86 101,205.42 -12.13 97,580.04 81,331.58 16.65

室温胶 18,673.95 21,700.54 -16.21 44,962.21 36,186.72 19.52
高温胶 12,509.44 14,693.77 -17.46 71,640.41 57,767.35 19.36
石灰石 42,583.97 19,903.94 53.26 47,772.92 20,796.88 56.47
其他产品 153,967.46 161,294.66 -4.76 190,320.45 180,221.56 5.31
内部抵消 -351,742.31 -355,557.28 - -364,656.58 -368,046.76 -
合计 2,148,602.46 1,713,476.24 20.25 2,312,761.71 1,866,837.57 19.28

三、发行人2023年度财务状况

发行人2023年度的财务报告已经过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中喜财审2024S01278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最近两年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末） 2022年（末） 变动比例

总资产 2,559,260.66 2,760,658.39 -7.30
总负债 1,062,637.77 1,303,097.27 -18.45
所有者权益 1,496,622.89 1,457,561.12 2.68
营业收入 2,192,009.23 2,367,982.11 -7.43
利润总额 141,464.60 168,919.18 -16.25
净利润 93,220.21 132,425.79 -29.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6,567.15 98,868.72 -42.79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167,768.71 240,615.72 -30.28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32,194.94 -39,900.85 -19.31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286,840.88 -45,477.93 530.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利润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受下游需求持续低迷、行

业新增产能释放、市场供需失衡等不利因素影响，公司主导产品售价较2022年度

相比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有机硅、PVC产品价格同比下降幅度较大，导致公

司2023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2023年度受销售市场影

响主导产品售价同比下跌、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托收减少，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同

比减少；2023年度应付票据集中解付影响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2023年度偿还公司债券、

银行借款等影响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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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

情况与核查情况

“22三友01”、“23三友01”和“23三友02”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募集资金用

途均为偿还到期（或回售）的公司债券本金。

2022年12月17日，公司用“22三友01”募集资金323,301,000元按时偿付了“15

三友02”债券剩余本金，用自有资金偿付了该期债券利息；2023年2月24日，公

司用“22三友01”剩余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按时偿付了“20三友01”债券本金及

利息。

2023年7月25日，公司用“23三友01”全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按时偿付了

“18三友01”债券本金及利息。

2023年11月20日，公司用“23三友02”全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按时偿付了

“18三友03”债券本金及利息。

经核查，报告期内，“22三友01”、“23三友01”和“23三友02”募集资金

全部按照约定用途使用完毕，不存在用于临时补流的情况，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

违规使用的情况。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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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一、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发行人已制定与公司债券相关的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二、信息披露综合要求

发行人信息披露的时点、内容按照募集说明书、《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

办法》以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则的约定履行。

三、定期报告披露

2023年4月13日，发行人披露了《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

告》和《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审计报告》。

2023年8月25日，发行人披露了《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

报告》和《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审计报告》。

2024年4月25日，发行人披露了《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

告》和《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审计报告》。

四、临时报告披露

报告期内，发行人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发生变动，发行人已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受托管理人已就上述事项披露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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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内外部增信机制的有效性分析

“22三友 01”、“23三友 01”和“23三友 02”未设置增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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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公司

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

22三友 01设置公司债券投资者保护条款如下：

（一）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承诺

1、发行人承诺，本期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主

体的货币资金。发行人承诺，按照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每

半年度末的未受限的货币资金不低 10亿元。

2、为便于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持有人等了解、监测资金变化情况，发行

人承诺：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度向受托管理人提供报告期末的货币资金余额及

受限情况。

3、发行人于每半年度定期跟踪、监测偿债资金来源稳定性情况。如出现偿

债资金来源低于承诺要求的，发行人将及时采取资产变现、催收账款和提升经营

业绩等措施，并确保下一个监测期间偿债资金来源相关指标满足承诺相关要求。

如发行人在连续两个监测期间均未达承诺要求的，发行人应在最近一次付息或兑

付日前提前归集资金。发行人应最晚于最近一次付息或兑付日前 1个月内归集偿

债资金的 20%，并应最晚于最近一次付息或兑付日前 5个交易日归集偿债资金的

50%。

4、当发行人偿债资金来源稳定性发生较大变化、未履行承诺或预计将无法

满足本期债券本金、利息等相关偿付要求的，发行人应及时采取和落实相应措施，

在 2个交易日内告知受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如发行人违反偿债资金来源稳定性承诺且未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第

十节投资者保护机制”之“一、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承诺”第 3条的约定归集偿

债资金的，持有人有权要求发行人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第十节投资者保护

机制”之“二救济措施”的约定采取负面事项救济措施。

（二）救济措施

1、如发行人违反本章相关承诺要求且未能在本节“一、发行人偿债保障措

施承诺”第 3条约定期限恢复相关承诺要求或采取相关措施的，经持有本期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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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的持有人要求，发行人将于收到要求后的次日立即采取如下救济措施，

争取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等形式与债券持有人就违反承诺事项达成和解：

（1）在 30个自然日提供并落实经本期债券持有人认可的其他和解方案。

2、持有人要求发行人实施救济措施的，发行人应当在 2个交易日内告知受

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及时披露救济措施的落实进展。

23三友 01设置公司债券投资者保护条款如下：

（一）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承诺

1、发行人承诺，本期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主

体的货币资金。发行人承诺，按照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每

半年度末的未受限的货币资金不低 5亿元。

2、为便于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持有人等了解、监测资金变化情况，发行

人承诺：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度向受托管理人提供报告期末的货币资金余额及

受限情况。

3、发行人于每半年度定期跟踪、监测偿债资金来源稳定性情况。如出现偿

债资金来源低于承诺要求的，发行人将及时采取资产变现、催收账款和提升经营

业绩等措施，并确保下一个监测期间偿债资金来源相关指标满足承诺相关要求。

如发行人在连续两个监测期间均未达承诺要求的，发行人应在最近一次付息或兑

付日前提前归集资金。发行人应最晚于最近一次付息或兑付日前 1个月内归集偿

债资金的 20%，并应最晚于最近一次付息或兑付日前 5个交易日归集偿债资金的

50%。

4、当发行人偿债资金来源稳定性发生较大变化、未履行承诺或预计将无法

满足本期债券本金、利息等相关偿付要求的，发行人应及时采取和落实相应措施，

在 2个交易日内告知受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如发行人违反偿债资金来源稳定性承诺且未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第

十节投资者保护机制”之“一、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承诺”第 3条的约定归集偿

债资金的，持有人有权要求发行人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第十节投资者保护

机制”之“二救济措施”的约定采取负面事项救济措施。

（二）救济措施

1、如发行人违反本章相关承诺要求且未能在本节“一、发行人偿债保障措

施承诺”第 3条约定期限恢复相关承诺要求或采取相关措施的，经持有本期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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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的持有人要求，发行人将于收到要求后的次日立即采取如下救济措施，

争取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等形式与债券持有人就违反承诺事项达成和解：

（1）在 30个自然日提供并落实经本期债券持有人认可的其他和解方案。

2、持有人要求发行人实施救济措施的，发行人应当在 2个交易日内告知受

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及时披露救济措施的落实进展。

23三友 02设置公司债券投资者保护条款如下：

（一）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承诺

1、发行人承诺，本期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主

体的货币资金。发行人承诺，按照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每

半年度末的未受限的货币资金不低 6亿元。

2、为便于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持有人等了解、监测资金变化情况，发行

人承诺：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度向受托管理人提供报告期末的货币资金余额及

受限情况。

3、发行人于每半年度定期跟踪、监测偿债资金来源稳定性情况。如出现偿

债资金来源低于承诺要求的，发行人将及时采取资产变现、催收账款和提升经营

业绩等措施，并确保下一个监测期间偿债资金来源相关指标满足承诺相关要求。

如发行人在连续两个监测期间均未达承诺要求的，发行人应在最近一次付息或兑

付日前提前归集资金。发行人应最晚于最近一次付息或兑付日前 1个月内归集偿

债资金的 20%，并应最晚于最近一次付息或兑付日前 5个交易日归集偿债资金的

50%。

4、当发行人偿债资金来源稳定性发生较大变化、未履行承诺或预计将无法

满足本期债券本金、利息等相关偿付要求的，发行人应及时采取和落实相应措施，

在 2个交易日内告知受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如发行人违反偿债资金来源稳定性承诺且未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第

十节投资者保护机制”之“一、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承诺”第 3条的约定归集偿

债资金的，持有人有权要求发行人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第十节投资者保护

机制”之“二救济措施”的约定采取负面事项救济措施。

（二）救济措施

1、如发行人违反本章相关承诺要求且未能在本节“一、发行人偿债保障措

施承诺”第 3条约定期限恢复相关承诺要求或采取相关措施的，经持有本期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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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的持有人要求，发行人将于收到要求后的次日立即采取如下救济措施，

争取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等形式与债券持有人就违反承诺事项达成和解：

（1）在 30个自然日提供并落实经本期债券持有人认可的其他和解方案。

2、持有人要求发行人实施救济措施的，发行人应当在 2个交易日内告知受

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及时披露救济措施的落实进展。

二、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未触发投资者保护条款。

三、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2023年 9月 27日，发行人按时足额支付了“22三友 01”自 2022年 9月 27

日至 2023年 9月 26日期间的利息。

报告期内“23三友 01”、“23三友 02”未到本息偿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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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

执行情况

“22三友 01”、“23三友 01”和“23三友 02”募集说明书无其他义务约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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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3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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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兑付兑息违约的情况，偿债意愿正常。

二、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偿债指标如下：

最近两年发行人偿债能力主要指标

指标 2023年（末） 2022年（末）

流动比率 122.39% 136.38%
速动比率 99.74% 114.44%

资产负债率（％） 41.52 47.20
EBITDA（亿元） 28.83 31.66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倍） 11.70 11.98
1、资产负债率

最近两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7.20%和 41.52%，资产负债率有所下

降。

2、流动比率、速动比率

最近两年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136.38%和 122.39%；速动比率分别为

114.44%和 99.74%，呈下降趋势。

3、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最两年，公司 EBITDA分别为 31.66亿元和 28.83亿元，EBITDA利息保障

倍数分别为 11.98和 11.70，受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最近两年公司 EBITDA

和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有所下降。

受托管理人将进一步加强对发行人重大事项监控，按时披露受托管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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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

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23年末，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无对外担保。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可能影响公司偿债能力的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

大行政处罚的事项。

三、受限资产情况

截至 2023年末，发行人受限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限资产 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45,297.67 保证金、矿山环境治理基金等

合计 45,297.67 -

四、相关当事人

2023年，“22三友01”、“23三友01”和“23三友02”的受托管理人未发生

变动。

五、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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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3

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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